
— 1 —

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4〕34 号

申请人：陈某、梁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林业局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

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27 号），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4

年 6 月 26 日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林罚决字

〔2024〕第 27 号）认定事实不清，数量错误。2021 年冬天

至 2022 年夏天、2022 年冬天至 2023 年 2 月份，申请人在卢

氏县 X 乡 X 村申请人陈某的林坡范围内采挖黄栌幼树，该违

法事实存在。但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

第三十九条规定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（卢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27 号）认定事实不清，数量错

误，不符合滥伐林木的行政处罚标准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林罚决字

〔2024〕第 27 号）明显过重。根据河南省实施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森林法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试行）第五条，申请人

认为其属于轻微违法行为，处罚标准是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

异地补种滥伐株数 1 倍的树木，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 3 倍的

罚款。在陈述申辩过程中，申请人有新的证据提供但未被听

取。另，即便是一般违法行为，也是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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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补种滥伐株数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树木，处滥伐林木价值

3 倍以上 4 倍以下的罚款，而不是 4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：“行政机

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

权利，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：（一）

较大数额罚款。”对处以 2 万元以上罚款的，应当告知当事

人有要求举行听证和申辩的权利。但是，被申请人在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前，没有告知申请人该项权益。其作出的行政处

罚决定因违反法定程序而无效，复议机关应当予以撤销。依

据处罚条例规定，省、市、县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罚款，

超过 2 万元的应当报上级行政部门批准，但是被申请人的罚

款高达 24120 元，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得到上级政府

的批准。因此，被申请人越权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法律效力，

复议机关应予撤销。

三、申请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破坏森林资源的错误

行为，并积极改正修复。已于 2024 年 3 月 4 日补种 1550 棵

树苗，且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调查。申请人家里经济困难，与

妻子均患有慢性病需要常年用药，两个孩子正在上学，家庭

经济来源单一，只靠打零工支撑家庭开支，家庭负担重。采

挖黄栌幼树也是迫不得已，请求上级政府考虑申请人家庭情

况，依法详实调查，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

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27 号）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实充分、法律依据充分、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依法维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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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行政处罚决定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林罚决字

〔2024〕第 27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准确，数量无误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二款:“滥伐林木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

地补种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，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

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”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准确，数量

无误。

三、本案中林木价值计算方式:依据卢价认字〔2023〕

64 号价格认证书第 3 页第 19 行幼树、乔木幼树 5--10 元/

株(针叶上浮 30%)，本案按照 5 元/株计算，林木价值为 1206

株*5 元/株=6030 元。严格按照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森林法>行政处罚裁量基准(试行)》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

之规定进行处罚，申请人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法。鉴于其主

动补种树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

条之规定，对其从轻处罚。责令补种滥伐林木株数两倍树木

2412 株，处林木价值 4 倍罚款计 24120 元。被申请人作出的

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27 号）不存在明

显过重处罚情况。

四、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按照法定程序于

2024年 5月21日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（卢

林罚告字〔2024〕第 27 号），告知当事人自收到告知书 5

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，当事人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到卢

氏县林业局执法大队进行陈述申辩并递交减免申请。综上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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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，被申请人已履行告知义务，做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、有

效。

五、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的通知（国发(2021)26 号）第三条第四款之规

定，被申请人作出 24120 元罚款未超过该规定设定罚款限额

无需报上级行政部门批准。

六、被申请人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，已充分考虑当事人

家庭经济情况、积极配合调查和补植树木等情节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已对其行为

作出从轻处罚。其要求撤销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决定书(卢林

罚决字〔2024〕第 27 号)处罚内容无法律依据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本案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

清楚、证据充分，法律依据准确，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依

法维持维持处罚决定，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

分别于 2021 年冬天至 2022 年夏天、2022 年冬天至 2023 年

2 月份两次在卢氏县 X 乡 X 村 X 申请人陈某林坡采挖黄栌幼

树 1206 棵，2022 年 11 月底在抖音注册店铺开始直播出售，

店铺名为“X 盆景”，共直播售出 700 余株，获利 5480 元。

2023 年 2 月 23 日被卢氏县公安局民警查获，次日被卢氏县

公安局取保候审。侦查终结后，卢氏县公安局于 2024 年 2

月 20 日将申请人陈某移送起诉至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。3 月

8 日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以“申请人陈某犯罪情节轻微，具

有坦白、认罪认罚法定从轻情节和积极修复生态环境酌定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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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情节，可以免于刑事处罚，”决定对申请人陈某不起诉（相

对），并责令其具结悔过。同日卢氏县公安局以“申请人梁

某的犯罪情节轻微，可不追究刑事责任”为由将案件移送被

申请人处处理，4 月 12 日卢氏县公安局以“检察院对申请人

陈某作出不起诉决定”为由将案件移送被申请人处处理。5

月 9 日被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具体情况为“现场地类为乔

木林，森林类别为一般公益林，采挖现场补种有松树和柏

树。”5 月 13 日被申请人出具林业行政处罚价值认定计算说

明，鉴定申请人采挖林木价值为 6030 元。5 月 15 日被申请

人集体讨论后于 5 月 20 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（卢林

罚告字〔2024〕第 27 号）并于次日送达申请人。5 月 22 日

申请人陈某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提交减免申请，6 月 14 日经

被申请人集体讨论决定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林罚决字

〔2024〕第 27 号），具体处罚内容为：“责令补种树木 2412

株；并处林木价值 4 倍罚款 24120 元。”6 月 25 日申请人陈

辉提交延期申请书；6 月 26 日被申请人出具延期缴纳罚款决

定书（卢林延决字〔2024〕第 01 号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是

否合法、适当。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六条：“滥

伐林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

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，可以处

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

人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有权对滥伐林木的行为进行处罚。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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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未经林业部门批准滥伐林木的行为应被处罚。

二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、第五

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：“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

实施行政处罚，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开原则。实施行

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，享有陈述权、

申辩权。”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：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

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

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在立案后积极配

合执法部门进行调查，认错态度较好。期间积极主动花费

14725 元购买树苗，补种 1550 棵树，其已经主动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。另外，申请人家庭经济困难，其所在村出具的

从轻处罚建议书以及提交的病案可以证明。综合考虑以上因

素，基于坚持“比例原则”的要求，处罚时不能以罚代管，

应坚持教育为主、处罚为辅的原则，不过分加重当事人的负

担。被申请人在作出处罚决定时未充分考虑上述情况，本机

关认为，被申请人作出罚款 24120 元的处罚过重，违反了过

罚相当原则，缺乏适当性，依法应予纠正。

三、同一处罚案件有两个及以上当事人，每个当事人实

施的违法行为都是独立的，即便多个当事人同时参与了同一

违法行为，对其各自的行为也应当分别予以评价。对于同一

行政处罚案件的两个违法行为人应当分别下达处罚决定书，

具体列明违法行为人的责任和处罚结果，以切实保障当事人

复议、诉讼的合法权益。本案被申请人在同一处罚决定书中

对两个申请人同时做出处罚，处罚内容不明，程序存在瑕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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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为查明案件事实，2024 年 8 月 29 日本机关组织举

行听证会，充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。期间，基于申请人已经

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并已补种树苗的事实，而被申请人亦

认为在案件处理中未考虑行政行为适当性等多方原因造成

处罚结果不适当的处罚决定等原因，双方均自愿同意调解。

本着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，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

的前提下，双方在具体的处罚数额方面达成一致意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林罚决字

〔2024〕第 27 号）第二项处罚内容对处罚金额不适当，本

机关依法对该部分内容予以变更，对于其他处罚事项处罚适

当，申请人陈某、梁某申请撤销，理据不足，本机关不予支

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变更被申请人卢氏县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卢

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 27 号）第二项“并处林木价值 4 倍罚

款 24120 元”的内容为“并处林木价值罚款 10000 元”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9 月 13 日


